汕头大学2026年新生参加居民医保登记和授权扣款确认表

	学院：
	专业：
	联系电话：

	汕头大学 学号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民  族

	
	
	
	

	原参保地：               省                市（县）                  区（镇、乡）

	申请在学校参加汕头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学生填写

本人申请从2027年1月起在学校参加汕头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同意授权学校财务处按缴费标准划扣个人缴交的医保费。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不在学校参加汕头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学生填写

申请不在学校参保原因：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说  明：
新生应参加汕头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按汕头市近期公布的医保缴费标准执行，已随家庭参加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不再重复参保，但需于入学报到时提交参保证明。本表是我校学生在入学报到时确认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证明材料，在入学时交学院，学院在新生报到后三天内收齐交到校医院学生医保办。

新生从2027年1月起缴费参保，入学之后，需在学校指定的中国银行借记卡中预存400元，此款项将用于2027年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的代收代缴。请将费用存入该中国银行借记卡，等待统一划扣，请勿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缴费操作，若无需在校参保，则不会影响金额使用。2026年已在广东省内/省外原参保地缴费参保的新生要在10月20日前暂停在原参保地的医保，才可以成功办理在学校缴费参保；汕头市本地户籍的新生，已随家庭参加了汕头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只能随家庭继续缴费参加汕头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我校学生参加汕头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规定请看汕头大学协同办公系统http://oa.stu.edu.cn/《关于我校学生参加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通知》及之后有关通知。

	特别说明：如不办理医保，大学期间发生的一切医疗费用，由个人负责承担。


